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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海河柳林“设计之都”核心区综合开发项目（一阶

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4 年 6 月 20 日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依照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

批决定等要求，天津设计之都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天津海河柳林“设计之都”

核心区综合开发项目（一阶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验收工作组由项目建设单位

天津设计之都城市发展有限公司、环评单位天津环科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赵磊、

朱平两位特邀专家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验

收情况的详细汇报，经认真讨论，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本工程建设内容共包括设计产业配套设施工程、新基建智慧城市工程、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、公共服务设施工程以及绿色生态设施工程五个部分。主要建设内

容及规模： 

（一）设计产业配套设施工程。新建设计产业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3.8 万

平方米。 

（二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新建桥涵（含地道）总长度约 1.6 公里，改造桥

梁总长度约 2.3 公里，桥涵连接道路总长度约 5.6 公里，新建 32 条道路总长度约

18 公里、道路面积约 39 万平方米，交通设施工程总长度约 18 公里（含标志标

线、交通信号灯、电子警察、视频监控系统）；随路敷设给水管线总长度约 29 公

里、雨水管线总长度约 37 公里、污水管线总长度约 28 公里、再生水管线总长度

约 14 公里、燃气管线总长度约 21 公里；实施 12 条道路海绵化改造，总长度约

8.3 公里，配套建设雨水蓄水池 1 座；新建雨水泵站 1 座，配建雨水调蓄池 1 座，

建设泵站配套管网工程总长度约 4.7 公里。 

（三）公共服务设施工程。新建幼儿园 1 所、小学 2 所、初中 1 所、完全中

学 2 所，总建筑面积约 12.5 万平方米。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综合服务中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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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活动中心、养老院等，总建筑面积 6.1 万方米。新建、合建 3 座地下停车场，

总建筑面积约 2.1 万平方米。新建 2 处环卫设施，总建筑面积约 0.26 万平方米。

新建 2 座公交场站，总建筑面积约 0.14 万平方米。新建 1 座一级消防站，总建

筑面积约 0.46 万平方米。 

（四）绿色生态设施工程。新建设计公园 1 座，用地面积约 41 公顷；新建

柳林公园（含 9.11 公顷人工湖），用地面积约 91 公顷；新建社区公园 9 座（含 2

座社区体育运动场），用地面积约 20 公顷，配建文化休闲服务设施。实施海河北

岸绿地改造工程。 

（五）新基建智慧城市工程。新建数据中心、网络系统、安全系统、规划展

示中心及智慧运营管理中心等，以及新建产业经济大脑、智慧城建、智慧交通、

智慧园区和用户触点等。 

本项目验收第一阶段涉及的工程内容为：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部分的市政道路

“华兆路二期”及配套管线工程、绿色生态设施部分的柳林公园（一期）工程。

暂未建设的工程内容建成后，建设单位将对其分阶段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 

一阶段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875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55.3 万元，占总投资

比例的 0.41%。 

2022 年 2 月 14 日，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以《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天津海河柳

林“设计之都”核心区综合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津环环评许可表

〔2022〕2 号）同意该项目建设。项目一阶段于 2022 年 3 月开工建设，2024 年

2 月建成投入试运行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根据验收报告调查，验收第一阶段，由于实际建设需要，华兆路二期道路长

度、宽度均发生变化。相较于环评阶段，实际建设中道路新增 2 条行车道，因此

道路加宽 9m；配套管线工程建设参数与环评阶段一致，仅铺设长度分阶段验收。

柳林公园总占地面积 90.84 万 m2，验收第一阶段，柳林公园一期工程实际占地面

积为 11.7 万 m2。由上表可知，水域、塑胶运动场、混凝土栈桥、钢桥、景观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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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设施、船型设施、小型摇摇乐、喷泉、拱形景、智慧工程中的大部分项目、

智慧互动景观、仿真生物水下机器鱼、其他设计馆、博物馆、剧场等暂未建设；

智慧运动健康体验实际建设 3 套，多于环评阶段 1 套，满足工程需求，可以给游

客提供更好的畅玩体验；其他建设内容分阶段验收。不存在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

根据验收调查报告工作成果，以及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回顾，项目施工期间

采取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，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了施工围挡，对施工范围进行严

格控制；对散体物料等采取了密目网苫盖措施，不在大雨天气进行土方开挖作业；

对施工进度及作业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，分段施工，尽量避开夜间施工作业；施

工现场设置环保厕所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收集后委托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定期清

运处置；施工期产生的各项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处置，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；

施工期加强了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和管理，严禁随意破坏施工范围外的植被、

禁止随意捕杀鸟类和水生生物；施工期间未发现珍稀野生动物及鸟类。 

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1）生态 

随着本项目中绿化生态设施的实施，将极大增加区域绿地规模、提高区域

植被覆盖率、丰富区域植被类型，项目建成后选址区域的整体环境将得到提升，

生态环境优于现状，有助于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，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

能。 

（2）声环境 

本项目施工期设置施工围挡，采用低噪声施工作业，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

间、施工运输车辆的行走路线和时间，禁止夜间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。对施工

现场合理布局，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。采用科学合理的施工方式和合理选择施

工机械设备，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。施工期未对周围声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

随着施工期的结束，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已消失。 

（3）大气环境 

本项目施工期设置施工围挡，密闭储存建筑材料，采取喷淋、遮盖或者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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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等措施防尘，及时清运、清理、平整场地。采用专用密闭车辆，并按照指定

的时间、区域和路线行驶。车辆出工地时，进行车身清洗。洒水抑尘。上述措

施的落实有效降低了施工期废气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。随着施工期的结束，

该影响已消失。施工期内未出现大气环境污染事故。 

（4）水环境 

本项目施工期设置环保厕所，粪污委托城市管理部门定期清掏。管道试压

水和车辆冲洗废水经收集后采用沉砂池处理后最大限度重复使用，回用于施工

场地的洒水抑尘。未向周边河道排放施工废水。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得到了合理

处置，未对周围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。 

（5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施工期设置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专门收集，定期清

运。设置建筑垃圾暂存点，暂存建筑垃圾定期外运。建筑垃圾分类回收处理。施

工期对施工过程产生的各种固体废弃物进行了合理有效的处置，未对周围环境造

成二次污染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根据现场检查、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结果，该项目基本落

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，验收组人员一致同意该项

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六、后续工作建议 

加强日常对道路、公园及配套设施的巡查，切实做好维护工作。 

 

天津设计之都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

2024 年 6 月 20 日 

  




